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定点医疗机构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费用时提供的材料
	
	提供材料
	要求

	普通门（急）诊
	1、北京市医疗保险门（急）诊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见表6-5）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2、结算数据
	定点医疗机构通过网络上传或报盘形式向所属区县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普通住院
	1、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清单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2、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章。

	
	3、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见表6-6）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4、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定额管理费用结算明细表
	特殊病定额付费结算时，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5、结算数据
	定点医疗机构通过网络上传或报盘形式向所属区县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6、外院检查、治疗相关资料
	1、收费票据复印件，
2、检查、治疗费用明细复印件。

	
	7、出院诊断证明
	写明本次住院期间的所有诊断。

	
	8、北京市医疗保险转诊（院）单
	由转入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9、《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复印件
	涉及起付线减半政策时提供。

	急诊留观
	1、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清单
	1、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2、不允许出现手写项目，不允许涂改。

	
	2、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
	1、加盖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章；
2、表单中“费用发生时段”必须采集。

	
	3、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4、结算数据
	同普通门（急）诊。

	
	5、急诊留观证明
	说明患者留观原因，并标明留观起止日期。

	
	6、北京市医疗保险转诊（院）单
	由转入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7、《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复印件
	涉及起付线减半政策时提供。

	门诊特殊病
	1、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清单
	1、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2、不允许出现手写项目，不允许涂改。

	
	2、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
	1、加盖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章；
2、表单中“费用发生时段”必须采集。

	
	3、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4、结算数据
	同普通门（急）诊。

	
	5、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定额管理费用结算明细表
	特殊病定额付费结算时，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6、《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复印件
	涉及起付线减半政策时提供。

	家庭病床
	1、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清单
	1、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2、不允许出现手写项目，不允许涂改。

	
	2、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
	1、加盖“家床”章；
2、表单中“费用发生时段”必须采集

	
	3、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明细表
	加盖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章。

	
	4、结算数据
	同普通门（急）诊。

	
	5、诊断证明
	1、要求写明疾病诊断及建床起止时间；
2、必须加盖“家床”章。

	
	6、北京市医疗保险转诊（院）单
	由转入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7、《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复印件
	涉及起付线减半政策时提供。




